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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发改委发布2家汽车公司因实施价格垄断被处罚款的消息。

  据悉，湖北省物价局日前对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及部分奥迪经销商在湖北省内实

施价格垄断行为作出处罚，对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罚款２．４８５８亿元；对湖

北鼎杰等８家奥迪经销商罚款共计２９９６万元。

  发改委表示，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湖北省内１０家奥迪经销商达成并实施整

车销售和服务维修价格的垄断协议，其目的在于控制经销商对第三人转售的整车销售和售

后维修价格，剥夺、干预了下游经营者的定价权，抬高了整车和备件的销售价格，排除、

限制了整车和备件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发改委指出，上述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

价格”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违法行为。１０家湖北省内奥迪经销商的行

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属于“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一汽－大众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在组织经销商达成并实施整车销售及服务维修价格垄断协议的过程中，

起到了明显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各经销商在其中处于从属地位。

  此外，上海市物价局对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其部分上海地区经销商上海

越也、上海名创、上海信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价格垄断行为分别作出了处罚决定，

对克莱斯勒公司处罚款３１６８．２０万元，对３家经销商处罚款共计２１４．２１万

元。

  发改委表示，克莱斯勒达成并实施“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

最低价格”垄断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3家经销商达成并实施固定或者变

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克莱斯勒及其上海地区3家经销

商的行为，排除和限制了市场竞争，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上述公司以及相关经销商均进行了整改，停止了违法行为。


